
公 告
宁波市华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台州分公司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010135445，声明作废。

陈 鸿 （ 身 份 证 号 ：
332603197402023267）不慎遗失浙江台
州黄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金
证一个，股金证账号：701000020110637，
股金证号：412631，金额：284149元，原股
金证作废，特此声明。

临海市名弘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820225913，声
明作废。

永康市可馨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1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晟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碰头土石方回填服务
部公章一枚，编码 3310211002883，声
明作废。

温州金桥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丽
水分公司遗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台州市松成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10031013784，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奶爸王子餐饮企业管理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3310243147325；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455001478301，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
开户账号：1207051109201341010，开
户日期：2017年12月13日，声明作废。

义乌市瑞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07250319786，
声明作废。

临海市天龙山水果专业合作社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331082687867742，声明作废。

杭州砰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 1枚，声明作废。

三门县三合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 编 号
3310221007866，声明作废。

台州市诚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10030173376，
声明作废。

杭州千岛湖树青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发 票 专 用 章 1 枚 ，编 号
3301270117176；财务专用章 1 枚，编
号 3301270117175；法人章 1 枚（法人
余乾），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中心支公司遗失单证 615
仁 安 卡 642 份 ， 号 段 为 ：
0001076684-0001076690、
0001078671-0001078674、
0001078734-0001078735、
0001078742-0001078760、
0001085412-0001085418、
0000915973-0000915974、
0001076628-0001076630、
0001076951-0001076952、
0001077393-0001077397、
0001085431-0001085436、
0001076191、
0001076401-0001076450、
0001078731、
0001078854-0001078898、
0001078772-0001078783、
0001078851、 0001076672、
0001076822、 0001078693、
0000916630、
0000915993-0000915999、
0001076198-0001076200、
0001076674-0001076680、
0001076831-0001076834、
0001076836-0001076840、
0001085458-0001085600、
0001076959-0001076960、
0001085601-0001085900。
特此声明作废!

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西溪支公司
许可证编号：024690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7330106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
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
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
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
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商务
中心B1楼 5层 501室
邮政编码：310012
负责人：方向红
联系电话：0571-88720588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0年 5月 21日
诸暨市启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减少

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诸暨市启跃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股东会决议：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20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担保。联系人：杨华
忠，联系电话：13706859120

诸暨市启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0日

解散清算公告
诸暨市金伟香榧专业合作社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决议解散专业合作
社，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合作
社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骆 园 园 联 系 电 话 ：
18767551016
地址：诸暨市枫桥镇乐山村

诸暨市金伟香榧专业合作社
2020年 6月 1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邢守敏，不慎遗失房产证一
本，坐落于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路 1
号东方银座 B 幢 1 单元 1302 室，面积
为 144.51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房产
证号为 201001643号，现声明作废，并
委托贵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不
存在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本人(单
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邢守敏
2020年 6月 9日

诸暨市锦上酒店有限公司减少注册
资本公告

根据诸暨市锦上酒店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股东决定，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3000万元减至 20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担保。
联 系 人 ：姚 佳 联 系 电 话
13512175720

诸暨市锦上酒店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9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缙云县非遗剪纸展示馆理事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
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
话：15024678676。

缙云县非遗剪纸展示馆
2020年 6月 9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 (单位)杨金国不慎遗失土
地证一本，坐落于亭旁镇杨家村，房
产面积为 5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农
村宅基地，土地证号三集用（1993）字
第 00508175 号 ，房 产 证 号 为
TP01010202 房产面积为 166. 86 平
方米。现声明作废，并委托贵局予以
公告。该不动产上不存在他项权
利。如有不实由本人 (单位)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杨金国
2020年 6月 10日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0303破 14号

2020年 5月 28日，本院依据温州
宏联皮革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市德帮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担任
温州市德帮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
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 30
号瑞安日报社二楼信泰律所破产团
队工作室;联系人:杨意、余益瑞;电
话:15167705000、18858701566)。温州
市德帮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 7月 2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处理。温州市德帮鞋业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14 时 4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
审判庭 (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 号)
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德帮鞋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市德帮鞋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
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
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
州市德帮鞋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2020年 6月 1日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1003破 18号

本院根据浙江省三门众星科技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 5月 25日裁
定受理浙江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6月4日指定浙
江海贸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浙江
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2020
年7月15日前向浙江新世纪管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
区市府大道379号赤龙大楼3楼；联系
电话：0576-88551117、15157690872；
联系人：余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浙江新世纪
管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
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在
破产程序终结前，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本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
答询问；（三）根据本院、管理人要求列
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
问；（四）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
地；（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人接管时，法
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
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浙江
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由于本案属于执行移送破产案
件，故本案由管理人以非现场的形式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5 日。会议将采取书面
的形式表决，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票
上明确表明同意或者不同意，如对表
决事项有异议，应当在表决期内书面
提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表决意见
的，视为同意。

特此公告
2020年 6月 4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